关于开展2020年春季团统的基本情况统计及团员注册、团费收缴工作的通知

各学部团总支（团支部）：
团的基本情况统计、团员注册和团费收缴工作是团组织的基础团务工作，是增强团员意识和组织观念、加强团员组织管理的重要工作。为保证团的基本情况统计、注册及团费收缴等工作的顺利进行，院团委决定，于2020年 6月3日—6月13日期间开展此项工作，现就以上工作安排如下：

一、团的基本情况统计

各学部团总支（团支部）认真核实本学部团员的基本情况，并认真填写已发的表格（相关要求见已发通知）。

联系人：胡瑜函 13548863412
二、团员证补办的工作
 对于丢失团员证的同学，须向学部提出补办申请。学部审核团员身份真实性后，先提供审核后的名单（2017年之后入团团员还需在表格备注中填写团员编号），并且向院团委递交盖有各学部团总支公章的补办申请。经院团委研究讨论并且通过后，进行统一补办。

请大家向各位团员强调，每位团员在大学期间原则上只能补办一次团员证，第二次补办将收取1元的工本费，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团员证。

联系人：胡瑜函 13548863412
三、发展新团员的工作
请各团总支收集本单位有意愿入团的同学(包括2017年之后入团但无团员编号的同学,需重新入团)信息，电子档于6月13日18：00之前发送至院团委邮箱dftw84638299@163.com，返校后将本单位《新发展团员信息统计表》纸质档交至院团委组织部办公室（丰泽公寓五栋常务办公室），并在院团委组织部办公室统一领取新发展团员入团志愿书和档案袋。返校后完成基层组织发展程序并将本单位新发展团员资料（请将入团申请书（手写）、入团志愿书、一张一寸照归入档案袋）交至院团委组织部办公室，由院团委统一审核批准后返还各单位。
联系人：盛毓琛 17608484598
四、团费收缴标准及方式

学生团员团费收缴标准为0.2元／人／月，按六个月收取，要求全额上交。

各学部团总支统一将团费交到院团委办公室（九教004）。

联系人：黄月飞老师 13875889603
五、工作要求

返校前，各学部团总支应完成好团员信息统计、团员证补办信息登记、新发展团员信息登记以及团费收缴。以上所有材料的电子档，请各学部团总支打包好，于6月13日18：00之前发送至院团委邮箱dftw84638299@163.com。
返校后，各学部团总支将团的情况统计表及团员证补办申请汇总表（纸质档）上交至院团委组织部办公室（丰泽公寓五栋常务办公室）。

注：返校后将统一安排时间上交材料。
以上各项统计表以各学部团总支书记签字并加盖各学部团总支印章为准。

共青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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